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468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中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春發律師                     

被      告  黃青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無故侵入住宅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

0年度易字第24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089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中聰係嘉義市○○○街00號（下稱A

建物）所有人，明知A建物與告訴人林家祺所有嘉義市○○

○街00號（下稱B建物）共用前院、後院之中間牆壁，為興

建A建物遮雨棚，為以下之犯行：

　㈠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民國109年3月14日下午4時

許，教唆本無犯意之2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

子，踩上A建物、B建物共用之前院中間牆壁，及侵入B建物

之後院圍牆，該2名男子則明知未經告訴人林家祺之允許，

踩上A建物、B建物共用之前院中間牆壁，及侵入B建築物之

後院圍牆。

　㈡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109年4月15日下午2時許，

教唆本無犯意之2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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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B建物之前院，該2名男子則明知未經林家祺之允許，侵入

B建物之前院。

　㈢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109年6月15日下午3時許

（依監視器畫面所示應為下午5時48分許），教唆本無犯意

之被告黃青年，侵入B建物後院圍牆，被告黃青年則明知未

經告訴人林家祺之允許，侵入B建物之後院圍牆。

　　因認被告王中聰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9條第1項、第306條

第1項之教唆侵入住宅罪嫌；被告黃青年所為，係涉犯刑法

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

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時，致無從形成對被告有罪之確信，則根據「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

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檢察官就被

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

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

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

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參

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之供

述、告訴人之證述、證人黃兆陽、黃兆謙、羅文陽之證述、

告訴人戶口名簿、錄音譯文、監視錄影器之翻拍照片、監視

錄影電子檔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王中聰固坦承：有因A建物施作前、後院採光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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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雨棚等工程，分別於109年3月14日、4月15日委請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到A建物進行估價，各該姓名不詳之

人分別有踩上A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之圍牆、A、B建物後院中

間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於109年6月15

日請被告黃青年承作相關工程後，被告黃青年有踩上B建物

後院圍牆等事實。被告黃青年亦坦承：因承攬A建物相關工

程，曾於109年6月15日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之事實。惟被告2

人均堅詞否認有何侵入住宅犯行，被告王中聰辯稱：伊沒有

教唆故意，相關工程人員均係本於其等專業，伊沒有教唆其

等如何進行工程相關事項等語。被告黃青年辯稱：伊只是施

作工程前進行測量，因為高度比較高，所以才踩到B建物後

院圍牆上等語。被告王中聰辯護人則為被告王中聰辯護稱：

⑴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規範之「住宅」、「建築物」，應係

由可以區隔内外之物理 空間所包圍之範圍，在物理區隔範

圍「内」者，始屬之，才有「侵入」之可能。工程人員所踩

踏A、B建物間前院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均非屬物理區隔

範圍「内」之居住日常生活可能所及之範圍。此與庭院、頂

樓平台、陽台等，或有矮牆、圍牆、遮陽棚等物理區隔内之

日常生活可能觸及之處所不同，無法相提並論。基於罪刑法

定原則，本件工程人員踩踏在上開圍牆上，均非侵入「住

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而不該當犯罪構成要件。⑵B

建物前院非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指之附連圍繞之土地，B

建物前院，並無牆垣、圍籬等禁止他人隨意進入之圍障，B

建物禁止他人進入之鐵捲門設施，乃設置於前院與主建物之

間，該前院縱屬告訴人之所有土地，亦非屬刑法第306條第1

項所指之附連圍繞之土地。基於刑法謙抑性原則，工程人員

進入B建物前院進行估價作業，無從遽論該條第1項之侵入住

宅罪。況且B建物及其基地並非告訴人所有。⑶參照民法792

條之規定，基於修繕A建物工程所需，並非無故侵入。被告

王中聰委請工程人員搭蓋採光罩或遮雨棚工程，均係與其等

成立民事承攬契約，對於工程人員如何進行估價或測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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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其等專業範圍，被告王中聰無從置喙，亦無從成立刑法第

306條第1項侵入住宅罪之教唆犯等語。　　

五、經查，被告王中聰居住之A建物與告訴人林家祺居住之B建物

相毗鄰，為同一社區相同型式之連棟透天建物，建物預售

時，主建物與道路間原均留有舖設地磚的前院法定空地，大

門設在臨前院空地的主建物上，相毗鄰的各戶前院法定空地

間沒有圍牆等物作區隔，與屋前道路間亦無區隔，但同一排

許多建物均在前院空地增建採光罩或築起圍牆，將建物大門

移置於臨道路的增建物前，被告王中聰亦在其A建物前院空

地增建採光罩、圍牆，告訴人居住之B建物前則未施作任何

增建物，仍維持前院空地的樣貌，有照片2張在卷可參（他

卷第245、247頁）。次查，被告王中聰有因A建物施作前、

後院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而分別於109年3月14日、4月1

5日委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工作人員到A建物進行估

價，各該不詳姓名工作人員分別有踩上A、B建物前院中間圍

牆（即被告王中聰前院增建採光罩毗鄰B建物前院之圍

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並由監視錄影所

見，109年3月14日係穿著深咖啡色外套、藍白拖之男子，及

穿著藍色上衣之男子所為；同年4月15日則係穿著白色短袖

上衣之男子，及戴紅色鴨舌帽之男子所為；被告黃青年因受

被告王中聰委任承攬A建物採光罩等工程，於109年6月15日

有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進行丈量等事實。業據被告2人於警

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他卷第56至57、64

至65、133至135頁，原審卷第100至101頁，本院卷第96頁不

爭執事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證人羅文陽（因施

作同一社區他戶工程而於109年6月15日到現場勘查之人）分

別於警詢、偵查時證述均屬相符（他卷第60至61、192至193

頁）。並有告訴人戶口名簿、錄音譯文、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26張在卷可憑（他卷第17至21、76至80、82至84、85至109

頁），上開事實應堪認定。

六、被告二人均不爭執上開客觀事實，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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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人員踩上A、B建物間的A建物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

牆，進行估價或測量作業，是否該當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指

之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⑵工程人員進入B建物前院，進

行估價作業，是否該當上開法條文義之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

之土地？⑶工程人員為A建物之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踩

上相鄰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或進入B建物前院，是否該當

上開法條文義之無故侵入？⑷本件被告王中聰是否符合教唆

犯之構成要件？分述如下：

　㈠按所謂「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公寓、大

樓均屬之。至公寓、大樓之「樓梯間」，雖僅供各住戶出入

通行，然就公寓、大樓之整體而言，該「樓梯間」為公寓、

大樓之一部分，而與該公寓、大樓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故

侵入公寓、大樓之「樓梯間」，難謂無同時妨害居住安全之

情形（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97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

所謂建築物，係指住宅以外上有屋面，周有門壁，足蔽風

雨，供人出入，且定著於土地之工作物者而言（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非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刑法第306條之妨

害居住自由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個人的住屋權」，所謂

「住屋權」係指個人居住場所的私密性與寧靜有不受其他無

權者侵入或留滯其內干擾與破壞的權利，故住屋權之重心即

係個人對其住居處所及之範圍有決定何人可以進入或停留其

內之自由，以及個人在其居住處所中私生活不被干擾或其居

住安寧有不被破壞之自由。是以，依照前開判決意旨，及本

條之保護法益，應可認定，本條所規範之「住宅」、「建築

物」，應係由可以區隔內外之物理空間所包圍之範圍，在物

理區隔範圍「內」者，始屬之，才有「侵入」之可能。此亦

可從同條第1項之「侵入」、第2項之「隱匿其內」之文義解

釋探求得知。經查，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A、B建物前院中

間的女兒牆是被告王中聰蓋的等語（他卷第192頁），被告

王中聰、黃青年均不否認在A建物前院增建採光罩包括圍

牆，堪認A、B建物前院中間的圍牆，係被告王中聰委被告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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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所施作的採光罩增建物的一部分，並非A、B建物前院的

共同壁，合先說明。本件工程人員為勘測施作工程踩踏A、B

建物前院被告王中聰增建的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

均係踩踏於圍牆上，均非屬物理區隔範圍「內」之居住日常

生活可能所及之範圍。此與庭院、頂樓平台、陽台等，或有

矮牆、圍牆、遮陽棚等物理區隔內之日常生活可能觸及之處

所實有不同，無法相提並論。故基於罪刑法定原則，本件工

程人員踩踏在上開圍牆上，均難認係「侵入」告訴人居住之

B建物「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內，而不該當上開構

成要件。

　㈡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宅罪之構成要件，係無故侵入「他

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等處所，始能該

當。所謂住宅固指供人起居飲食等日常生活所使用之房宅；

建築物則指有牆壁門窗頂立附著土地可避風雨，供起居休息

之工作物；再按稱附連圍繞的土地，係指附連或圍繞他人住

宅或建築物的土地，例如住宅或建築物的庭院，或花園、停

車場等；惟以設有牆垣、籬笆或壕溝、鐵絲網等以資隔離的

附連或圍繞住宅或建築物的土地為限，若無此設備，則雖附

連或圍繞住宅或建築物之地，仍不能成為本罪的行為地（參

見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增訂四版，第203頁；甘

添貴，體系刑法各論第一卷，修訂再版，第386頁）。是若

土地雖附連圍繞於住宅或建築物，而未設有圍繞之牆垣、籬

笆，或長生植物者，應認居住人並無禁止他人進入該土地之

意。查告訴人居住的B建物對外出入的鐵捲門係設在臨前院

法定空地的主建物，告訴人沒有在前院法定空地做任何增

建，仍維持空地的原貌，做為停放車輛之用，有B建物照片

在卷可稽（他卷第245頁），經本院提示上開B建物照片，告

訴人陳述：門鈴、信箱、電錶、瓦斯錶都設在面對我家鐡捲

門的柱子側邊，我的機車、汽車停放於前院，我沒有加裝採

光罩，就維持原來的空地等語（本院卷第268頁），並在上

開B建物照片中指出所稱電信箱、電錶、門鈴等設施的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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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本院卷第271頁），可見B建物前院空地，固屬告訴人

日常生活使用的範圍，但既可供郵務人員隨時進入投遞信

件，電信、水、電、瓦斯工作人員亦得進出抄錶、檢視各該

設施等作業，顯見該等人員為執行職務，必須進入B建物前

院空地，至主建物鐡捲門左側相關設施處始得以作業，甚至

不認識的第三人，若有與告訴人聯絡的必要，亦必須進入前

院空地，行至鐵捲門左側樑柱按門鈴，始得與主建物內的告

訴人及同住家人聯絡。觀諸告訴人提供之卷附B建物前院照

片（他卷第101頁），均可見B建物前院地磚與道路分界處，

並無如牆垣、圍籬等以資區隔之相關設施，進入B建物前院

後，主建物與前院間有設置鐵捲門以資區隔，據此，基於刑

法謙抑性之原則，B建物前院縱屬告訴人之所有土地，若未

探究進入B建物前院之原因，僅以單純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

要難遽謂即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規範危害居住安全之侵入

行為。

  ㈢刑法第306條之罪重在保護個人之住屋權即個人居住之場所

有不受其他人侵入留滯其內干擾與破壞之權利，故該條第1

項之罪係以未經同意無故進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

之土地或船艦為構成要件。而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

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

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

宅或建築物，或留滯其內，至其係公然或秘密、和平抑或強

行為之，均非所問。又有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

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並不限於法律上所規定者，凡法

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即不能

謂非正當理由。蓋正當理由之有無，屬於事實之範圍，故該

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

仍執意侵入之故意。且該罪係保障個人居住安全，故客觀上

仍須因行為人之侵入行為已危害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即便

告訴人曾經向被告王中聰表示，進入B建物所在之土地須得

其同意，然如前所述，A、B建物相毗鄰，工程人員係為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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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王中聰A建物之採光罩、遮雨棚工程之測量、估價、施

作等事項，方踩踏A建物毗鄰B建物的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

院圍牆，或進入B建物前院，依據常理，耗時均非甚久，且

係出於為進行前述工程事項之目的，實際上對於告訴人之住

居權利影響十分有限，實難遽認在此目的下所為短暫性的在

圍牆上或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停留，具有侵入他人住居之主

觀犯意。

　㈣再者，民法第792條明定「土地所有人因鄰地所有人在其地

界或近旁，營造或修繕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使用其土地之

必要，應許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但因而受損害者，得請

求償金。」，此項民法相鄰關係之規定，重在相鄰不動產之

調和利用，不使土地所有人負過重的容忍義務，解釋上，在

具備該條法定要件情況下，土地所有人應許鄰地所有人在不

妨礙所有人權益時，為營繕房屋所需，負有容忍鄰地所有人

使用其土地之義務。被告王中聰基於增建A建物採光罩工程

所需，委由工程人員承攬施作，工程人員於施作前進入鄰地

（即告訴人前院）進行估價或測量，應屬法律明文規範所容

許，亦為道德習慣等所許可，且無背於公共秩序及善良風

俗，具有社會相當性，均可認為有正當理由，而非「無故」

侵入。且民法第792條鄰地使用權，並不以事先提起民事訴

訟，經法院判決許可確定為必要，而係土地所有人因此受有

損害時，得請求償金之依據，倘告訴人因被告王中聰在A建

物前、後院增建採光罩等工程受有損害，固得依法請求被告

王中聰賠償，但並無遽論以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之

餘地。又刑法與民法於社會規範之作用固有不同，然刑法之

規範效用乃具有最後手段性，此係刑法謙抑性格使然。被告

王中聰既係因A建物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委請相關工程

人員施作，於施作前先行估價、測量，而短時間踩踏上開圍

牆之上，或進入未設有圍籬、鄰近馬路之B建物前院空地，

依據前揭說明，乃具有社會相當性，基於相鄰關係容忍義

務，及刑法謙抑性格表彰之最後手段性，亦難遽謂構成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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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居罪。

　㈤參照上述，上開工程人員既均非「無故侵入」「住宅」或

「附連圍繞之土地」，而均不成立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罪

嫌。兼以，被告王中聰委請工程人員在B建物前、後院增建

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均係與其等成立民事上之承攬契

約，對於相關工程人員如何行估價或測量，均係其等之專業

範圍，被告王中聰無從置喙。從而，被告王中聰亦無從成立

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罪之教唆犯。

七、綜上所陳，A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之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

圍牆，及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既均非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

規範之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上開工程人員係為進行A建

物採光罩等工程而為之估價、測量或施作，所為上述行為，

均非無故侵入，欠缺侵入住居罪之主觀犯意，被告2人即難

以該罪相繩。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2人

主觀上確有侵入他人住居之犯意，無從形成有罪確信之心

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2人確有起訴意旨

所指之侵入他人住居罪犯行，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八、上訴之判斷

  ㈠檢察上訴意旨略謂：

　⒈被告王中聰於109年3月14日、同年4月15日，委請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到A建物進行估價，各該不詳之人分

別有踩上A建物、B建物前院中間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

進入B建物前院；被告黃青年受被告王中聰委任承作A建物採

光罩相關工程後，有於109年6月15日有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

等事實。然「踩踏圍牆」只是過程，重點是不詳之人依被告

王中聰的意思，進入B建物前院，既屬B建物前院，實係B建

物所有人生活管領的一部分，告訴人林家祺自能依民法第76

7條第1項，主張權利，依告訴人歷次指述，告訴人於本案

前，就已經告知被告王中聰不要進入B建築物的範圍，被告

王中聰自能知悉告訴人已主張物上請求權，況且，被告王中

聰也已事先增建A、B建物中間的圍牆，被告王中聰不能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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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沒有在B建物坐落的土地設圍牆，就不能主張物上請

求權，實務上多認為建築物頂樓陽臺未設圍牆之空間，仍屬

私人空間，建築物停車場雖不是私人所有，但仍屬私人空間

之範圍，縱使行經沒有關門的人行道路線進入建築物的停車

場，仍屬違法，則即使告訴人的前院沒有設牆垣，仍屬B建

物一體之建築物，被告王中聰仍指使工程人員進入，已侵害

到B建物所有人之權益。

　⒉被告黃青年及其他工程人員，為施作被告王中聰之工程，已

踩踏B建物後院圍牆，該圍牆已不是A、B建物共用之圍牆，

屬B建物所有人的私人範圍，原審認為不屬B建物的私人空

間，實值商榷。

　⒊若被告王中聰主張民法第792條之權利，也應依正當之民事

訴訟程序，由法官依比例原則，審酌告訴人應忍受的時間、

程度、方式，以民事判決命告訴人接受被告王中聰或其他人

適當的進入，被告王中聰、黃青年捨正當程序不為，不能認

取得合法之權利。

　⒋原審判決理由提及「刑法謙抑之原則」，若要以此為由，理

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2項之規定，為免刑判決為適當，

而非依同法第301條第1項為無罪判決。

　㈡惟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

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並參酌該罪係

保障個人居住安全，自以客觀上因行為人之侵入行為已危害

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本件A、B建物間前院圍牆、B建物後

院圍牆，均非屬上開侵入住居罪所指之「住宅」或「附連圍

繞之土地」。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與道路分界處，並無如牆

垣、圍籬等以資區隔之相關設施，告訴人所居住B建物對外

出入的大門係設在主建物臨前院法定空地之鐵捲門，B建物

的門鈴、信箱、水、電、瓦斯等相關設施均設在鐵捲門旁樑

柱上，B建物前院縱屬告訴人所有之土地，仍須探究進入B建

物前院之原因，不能僅以單純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遽謂即

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危害居住安全之侵入行為。被告王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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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請不詳姓名工程人員於109年3月14日、同年4月15日踩踏A

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

院空地，係為進行採光罩等工程之測量、估價，被告黃青年

承攬A建物前、後院採光罩，於同年6月15日踩踏B建物後院

圍牆進行丈量，均係出於施作採光罩等工程之短暫停留，非

無故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欠缺侵入告訴人住宅之主

觀犯意，且其等上述行為既出於施作採光罩等相關工程，客

觀上具有有社會相當性，基於民法第792條相鄰關係的調和

作用，土地所有人在鄰地所有人使用必要的範圍內，負有一

定的容忍義務，不以必須事前提起民事訴訟，由法院判決許

可確定為要，告訴人若因此受有損害，得依法請求賠償金，

然本於刑法謙抑原則表彰之最後手段性，要難遽以刑法第30

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相繩。此與無正當理由，無故進入客觀

上可明顯區隔內、外之他人住宅之停車場、樓梯間、頂樓、

陽台等日常生活所及處所，明顯不同，不能等同視之。又被

告王中聰委請工程人員增建A建物採光罩工程，工程人員本

於承攬契約所為相關工程施作，為其等專業，被告王中聰既

無從置喙，自無侵入住居罪之教唆犯可言。又被告2人不成

立刑事侵入住居罪，與告訴人得否行使民法上的物上請求

權，要屬兩事，不應混為一談。原判決審酌卷內各項證據資

料，已於判決理由詳予論述被告2人不成立被訴刑法第306條

第1項侵入住居罪之理由，要屬適法，並未違背經驗法則及

論理法則，亦符合刑事訴訟認定犯罪事實之嚴格證明程序。

檢察官上訴意旨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為

不同之評價，再事爭執，尚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九、至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8441號移送併

辦要旨，認為被告王中聰於109年4月15日14時12分許，與姓

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2名，共同侵入告訴人住宅，及被告

黃青年於109年6月15日17時48分許，侵入告訴人住宅等犯罪

事實，與起訴書犯罪事實㈡、㈢為同一犯罪事實等情。然被

告王中聰、黃青年前述起訴之犯罪事實，業經本院維持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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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判決，上開移送併辦部分無從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本

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為說

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建弘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林逸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施淑華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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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468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中聰




選任辯護人  林春發律師                      
被      告  黃青年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無故侵入住宅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24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08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中聰係嘉義市○○○街00號（下稱A建物）所有人，明知A建物與告訴人林家祺所有嘉義市○○○街00號（下稱B建物）共用前院、後院之中間牆壁，為興建A建物遮雨棚，為以下之犯行：
　㈠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民國109年3月14日下午4時許，教唆本無犯意之2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踩上A建物、B建物共用之前院中間牆壁，及侵入B建物之後院圍牆，該2名男子則明知未經告訴人林家祺之允許，踩上A建物、B建物共用之前院中間牆壁，及侵入B建築物之後院圍牆。
　㈡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109年4月15日下午2時許，教唆本無犯意之2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侵入B建物之前院，該2名男子則明知未經林家祺之允許，侵入B建物之前院。
　㈢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109年6月15日下午3時許（依監視器畫面所示應為下午5時48分許），教唆本無犯意之被告黃青年，侵入B建物後院圍牆，被告黃青年則明知未經告訴人林家祺之允許，侵入B建物之後院圍牆。
　　因認被告王中聰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9條第1項、第306條第1項之教唆侵入住宅罪嫌；被告黃青年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無從形成對被告有罪之確信，則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之供述、告訴人之證述、證人黃兆陽、黃兆謙、羅文陽之證述、告訴人戶口名簿、錄音譯文、監視錄影器之翻拍照片、監視錄影電子檔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王中聰固坦承：有因A建物施作前、後院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分別於109年3月14日、4月15日委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到A建物進行估價，各該姓名不詳之人分別有踩上A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之圍牆、A、B建物後院中間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於109年6月15日請被告黃青年承作相關工程後，被告黃青年有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等事實。被告黃青年亦坦承：因承攬A建物相關工程，曾於109年6月15日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之事實。惟被告2人均堅詞否認有何侵入住宅犯行，被告王中聰辯稱：伊沒有教唆故意，相關工程人員均係本於其等專業，伊沒有教唆其等如何進行工程相關事項等語。被告黃青年辯稱：伊只是施作工程前進行測量，因為高度比較高，所以才踩到B建物後院圍牆上等語。被告王中聰辯護人則為被告王中聰辯護稱：⑴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規範之「住宅」、「建築物」，應係由可以區隔内外之物理 空間所包圍之範圍，在物理區隔範圍「内」者，始屬之，才有「侵入」之可能。工程人員所踩踏A、B建物間前院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均非屬物理區隔範圍「内」之居住日常生活可能所及之範圍。此與庭院、頂樓平台、陽台等，或有矮牆、圍牆、遮陽棚等物理區隔内之日常生活可能觸及之處所不同，無法相提並論。基於罪刑法定原則，本件工程人員踩踏在上開圍牆上，均非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而不該當犯罪構成要件。⑵B建物前院非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指之附連圍繞之土地，B建物前院，並無牆垣、圍籬等禁止他人隨意進入之圍障，B建物禁止他人進入之鐵捲門設施，乃設置於前院與主建物之間，該前院縱屬告訴人之所有土地，亦非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指之附連圍繞之土地。基於刑法謙抑性原則，工程人員進入B建物前院進行估價作業，無從遽論該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況且B建物及其基地並非告訴人所有。⑶參照民法792條之規定，基於修繕A建物工程所需，並非無故侵入。被告王中聰委請工程人員搭蓋採光罩或遮雨棚工程，均係與其等成立民事承攬契約，對於工程人員如何進行估價或測量，均屬其等專業範圍，被告王中聰無從置喙，亦無從成立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宅罪之教唆犯等語。　　
五、經查，被告王中聰居住之A建物與告訴人林家祺居住之B建物相毗鄰，為同一社區相同型式之連棟透天建物，建物預售時，主建物與道路間原均留有舖設地磚的前院法定空地，大門設在臨前院空地的主建物上，相毗鄰的各戶前院法定空地間沒有圍牆等物作區隔，與屋前道路間亦無區隔，但同一排許多建物均在前院空地增建採光罩或築起圍牆，將建物大門移置於臨道路的增建物前，被告王中聰亦在其A建物前院空地增建採光罩、圍牆，告訴人居住之B建物前則未施作任何增建物，仍維持前院空地的樣貌，有照片2張在卷可參（他卷第245、247頁）。次查，被告王中聰有因A建物施作前、後院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而分別於109年3月14日、4月15日委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工作人員到A建物進行估價，各該不詳姓名工作人員分別有踩上A、B建物前院中間圍牆（即被告王中聰前院增建採光罩毗鄰B建物前院之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並由監視錄影所見，109年3月14日係穿著深咖啡色外套、藍白拖之男子，及穿著藍色上衣之男子所為；同年4月15日則係穿著白色短袖上衣之男子，及戴紅色鴨舌帽之男子所為；被告黃青年因受被告王中聰委任承攬A建物採光罩等工程，於109年6月15日有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進行丈量等事實。業據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他卷第56至57、64至65、133至135頁，原審卷第100至101頁，本院卷第96頁不爭執事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證人羅文陽（因施作同一社區他戶工程而於109年6月15日到現場勘查之人）分別於警詢、偵查時證述均屬相符（他卷第60至61、192至193頁）。並有告訴人戶口名簿、錄音譯文、監視錄影翻拍照片26張在卷可憑（他卷第17至21、76至80、82至84、85至109頁），上開事實應堪認定。
六、被告二人均不爭執上開客觀事實，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⑴工程人員踩上A、B建物間的A建物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進行估價或測量作業，是否該當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指之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⑵工程人員進入B建物前院，進行估價作業，是否該當上開法條文義之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⑶工程人員為A建物之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踩上相鄰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或進入B建物前院，是否該當上開法條文義之無故侵入？⑷本件被告王中聰是否符合教唆犯之構成要件？分述如下：
　㈠按所謂「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公寓、大樓均屬之。至公寓、大樓之「樓梯間」，雖僅供各住戶出入通行，然就公寓、大樓之整體而言，該「樓梯間」為公寓、大樓之一部分，而與該公寓、大樓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故侵入公寓、大樓之「樓梯間」，難謂無同時妨害居住安全之情形（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97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建築物，係指住宅以外上有屋面，周有門壁，足蔽風雨，供人出入，且定著於土地之工作物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非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刑法第306條之妨害居住自由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個人的住屋權」，所謂「住屋權」係指個人居住場所的私密性與寧靜有不受其他無權者侵入或留滯其內干擾與破壞的權利，故住屋權之重心即係個人對其住居處所及之範圍有決定何人可以進入或停留其內之自由，以及個人在其居住處所中私生活不被干擾或其居住安寧有不被破壞之自由。是以，依照前開判決意旨，及本條之保護法益，應可認定，本條所規範之「住宅」、「建築物」，應係由可以區隔內外之物理空間所包圍之範圍，在物理區隔範圍「內」者，始屬之，才有「侵入」之可能。此亦可從同條第1項之「侵入」、第2項之「隱匿其內」之文義解釋探求得知。經查，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A、B建物前院中間的女兒牆是被告王中聰蓋的等語（他卷第192頁），被告王中聰、黃青年均不否認在A建物前院增建採光罩包括圍牆，堪認A、B建物前院中間的圍牆，係被告王中聰委被告黃青年所施作的採光罩增建物的一部分，並非A、B建物前院的共同壁，合先說明。本件工程人員為勘測施作工程踩踏A、B建物前院被告王中聰增建的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均係踩踏於圍牆上，均非屬物理區隔範圍「內」之居住日常生活可能所及之範圍。此與庭院、頂樓平台、陽台等，或有矮牆、圍牆、遮陽棚等物理區隔內之日常生活可能觸及之處所實有不同，無法相提並論。故基於罪刑法定原則，本件工程人員踩踏在上開圍牆上，均難認係「侵入」告訴人居住之B建物「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內，而不該當上開構成要件。
　㈡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宅罪之構成要件，係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等處所，始能該當。所謂住宅固指供人起居飲食等日常生活所使用之房宅；建築物則指有牆壁門窗頂立附著土地可避風雨，供起居休息之工作物；再按稱附連圍繞的土地，係指附連或圍繞他人住宅或建築物的土地，例如住宅或建築物的庭院，或花園、停車場等；惟以設有牆垣、籬笆或壕溝、鐵絲網等以資隔離的附連或圍繞住宅或建築物的土地為限，若無此設備，則雖附連或圍繞住宅或建築物之地，仍不能成為本罪的行為地（參見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增訂四版，第203頁；甘添貴，體系刑法各論第一卷，修訂再版，第386頁）。是若土地雖附連圍繞於住宅或建築物，而未設有圍繞之牆垣、籬笆，或長生植物者，應認居住人並無禁止他人進入該土地之意。查告訴人居住的B建物對外出入的鐵捲門係設在臨前院法定空地的主建物，告訴人沒有在前院法定空地做任何增建，仍維持空地的原貌，做為停放車輛之用，有B建物照片在卷可稽（他卷第245頁），經本院提示上開B建物照片，告訴人陳述：門鈴、信箱、電錶、瓦斯錶都設在面對我家鐡捲門的柱子側邊，我的機車、汽車停放於前院，我沒有加裝採光罩，就維持原來的空地等語（本院卷第268頁），並在上開B建物照片中指出所稱電信箱、電錶、門鈴等設施的樑柱位置（本院卷第271頁），可見B建物前院空地，固屬告訴人日常生活使用的範圍，但既可供郵務人員隨時進入投遞信件，電信、水、電、瓦斯工作人員亦得進出抄錶、檢視各該設施等作業，顯見該等人員為執行職務，必須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至主建物鐡捲門左側相關設施處始得以作業，甚至不認識的第三人，若有與告訴人聯絡的必要，亦必須進入前院空地，行至鐵捲門左側樑柱按門鈴，始得與主建物內的告訴人及同住家人聯絡。觀諸告訴人提供之卷附B建物前院照片（他卷第101頁），均可見B建物前院地磚與道路分界處，並無如牆垣、圍籬等以資區隔之相關設施，進入B建物前院後，主建物與前院間有設置鐵捲門以資區隔，據此，基於刑法謙抑性之原則，B建物前院縱屬告訴人之所有土地，若未探究進入B建物前院之原因，僅以單純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要難遽謂即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規範危害居住安全之侵入行為。
  ㈢刑法第306條之罪重在保護個人之住屋權即個人居住之場所有不受其他人侵入留滯其內干擾與破壞之權利，故該條第1項之罪係以未經同意無故進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為構成要件。而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或留滯其內，至其係公然或秘密、和平抑或強行為之，均非所問。又有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並不限於法律上所規定者，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即不能謂非正當理由。蓋正當理由之有無，屬於事實之範圍，故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且該罪係保障個人居住安全，故客觀上仍須因行為人之侵入行為已危害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即便告訴人曾經向被告王中聰表示，進入B建物所在之土地須得其同意，然如前所述，A、B建物相毗鄰，工程人員係為進行被告王中聰A建物之採光罩、遮雨棚工程之測量、估價、施作等事項，方踩踏A建物毗鄰B建物的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或進入B建物前院，依據常理，耗時均非甚久，且係出於為進行前述工程事項之目的，實際上對於告訴人之住居權利影響十分有限，實難遽認在此目的下所為短暫性的在圍牆上或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停留，具有侵入他人住居之主觀犯意。
　㈣再者，民法第792條明定「土地所有人因鄰地所有人在其地界或近旁，營造或修繕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使用其土地之必要，應許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但因而受損害者，得請求償金。」，此項民法相鄰關係之規定，重在相鄰不動產之調和利用，不使土地所有人負過重的容忍義務，解釋上，在具備該條法定要件情況下，土地所有人應許鄰地所有人在不妨礙所有人權益時，為營繕房屋所需，負有容忍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之義務。被告王中聰基於增建A建物採光罩工程所需，委由工程人員承攬施作，工程人員於施作前進入鄰地（即告訴人前院）進行估價或測量，應屬法律明文規範所容許，亦為道德習慣等所許可，且無背於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具有社會相當性，均可認為有正當理由，而非「無故」侵入。且民法第792條鄰地使用權，並不以事先提起民事訴訟，經法院判決許可確定為必要，而係土地所有人因此受有損害時，得請求償金之依據，倘告訴人因被告王中聰在A建物前、後院增建採光罩等工程受有損害，固得依法請求被告王中聰賠償，但並無遽論以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之餘地。又刑法與民法於社會規範之作用固有不同，然刑法之規範效用乃具有最後手段性，此係刑法謙抑性格使然。被告王中聰既係因A建物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委請相關工程人員施作，於施作前先行估價、測量，而短時間踩踏上開圍牆之上，或進入未設有圍籬、鄰近馬路之B建物前院空地，依據前揭說明，乃具有社會相當性，基於相鄰關係容忍義務，及刑法謙抑性格表彰之最後手段性，亦難遽謂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居罪。
　㈤參照上述，上開工程人員既均非「無故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而均不成立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罪嫌。兼以，被告王中聰委請工程人員在B建物前、後院增建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均係與其等成立民事上之承攬契約，對於相關工程人員如何行估價或測量，均係其等之專業範圍，被告王中聰無從置喙。從而，被告王中聰亦無從成立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罪之教唆犯。
七、綜上所陳，A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之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既均非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規範之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上開工程人員係為進行A建物採光罩等工程而為之估價、測量或施作，所為上述行為，均非無故侵入，欠缺侵入住居罪之主觀犯意，被告2人即難以該罪相繩。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2人主觀上確有侵入他人住居之犯意，無從形成有罪確信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2人確有起訴意旨所指之侵入他人住居罪犯行，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八、上訴之判斷
  ㈠檢察上訴意旨略謂：
　⒈被告王中聰於109年3月14日、同年4月15日，委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到A建物進行估價，各該不詳之人分別有踩上A建物、B建物前院中間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被告黃青年受被告王中聰委任承作A建物採光罩相關工程後，有於109年6月15日有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等事實。然「踩踏圍牆」只是過程，重點是不詳之人依被告王中聰的意思，進入B建物前院，既屬B建物前院，實係B建物所有人生活管領的一部分，告訴人林家祺自能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主張權利，依告訴人歷次指述，告訴人於本案前，就已經告知被告王中聰不要進入B建築物的範圍，被告王中聰自能知悉告訴人已主張物上請求權，況且，被告王中聰也已事先增建A、B建物中間的圍牆，被告王中聰不能主張告訴人沒有在B建物坐落的土地設圍牆，就不能主張物上請求權，實務上多認為建築物頂樓陽臺未設圍牆之空間，仍屬私人空間，建築物停車場雖不是私人所有，但仍屬私人空間之範圍，縱使行經沒有關門的人行道路線進入建築物的停車場，仍屬違法，則即使告訴人的前院沒有設牆垣，仍屬B建物一體之建築物，被告王中聰仍指使工程人員進入，已侵害到B建物所有人之權益。
　⒉被告黃青年及其他工程人員，為施作被告王中聰之工程，已踩踏B建物後院圍牆，該圍牆已不是A、B建物共用之圍牆，屬B建物所有人的私人範圍，原審認為不屬B建物的私人空間，實值商榷。
　⒊若被告王中聰主張民法第792條之權利，也應依正當之民事訴訟程序，由法官依比例原則，審酌告訴人應忍受的時間、程度、方式，以民事判決命告訴人接受被告王中聰或其他人適當的進入，被告王中聰、黃青年捨正當程序不為，不能認取得合法之權利。
　⒋原審判決理由提及「刑法謙抑之原則」，若要以此為由，理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2項之規定，為免刑判決為適當，而非依同法第301條第1項為無罪判決。
　㈡惟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並參酌該罪係保障個人居住安全，自以客觀上因行為人之侵入行為已危害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本件A、B建物間前院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均非屬上開侵入住居罪所指之「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與道路分界處，並無如牆垣、圍籬等以資區隔之相關設施，告訴人所居住B建物對外出入的大門係設在主建物臨前院法定空地之鐵捲門，B建物的門鈴、信箱、水、電、瓦斯等相關設施均設在鐵捲門旁樑柱上，B建物前院縱屬告訴人所有之土地，仍須探究進入B建物前院之原因，不能僅以單純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遽謂即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危害居住安全之侵入行為。被告王中聰委請不詳姓名工程人員於109年3月14日、同年4月15日踩踏A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係為進行採光罩等工程之測量、估價，被告黃青年承攬A建物前、後院採光罩，於同年6月15日踩踏B建物後院圍牆進行丈量，均係出於施作採光罩等工程之短暫停留，非無故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欠缺侵入告訴人住宅之主觀犯意，且其等上述行為既出於施作採光罩等相關工程，客觀上具有有社會相當性，基於民法第792條相鄰關係的調和作用，土地所有人在鄰地所有人使用必要的範圍內，負有一定的容忍義務，不以必須事前提起民事訴訟，由法院判決許可確定為要，告訴人若因此受有損害，得依法請求賠償金，然本於刑法謙抑原則表彰之最後手段性，要難遽以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相繩。此與無正當理由，無故進入客觀上可明顯區隔內、外之他人住宅之停車場、樓梯間、頂樓、陽台等日常生活所及處所，明顯不同，不能等同視之。又被告王中聰委請工程人員增建A建物採光罩工程，工程人員本於承攬契約所為相關工程施作，為其等專業，被告王中聰既無從置喙，自無侵入住居罪之教唆犯可言。又被告2人不成立刑事侵入住居罪，與告訴人得否行使民法上的物上請求權，要屬兩事，不應混為一談。原判決審酌卷內各項證據資料，已於判決理由詳予論述被告2人不成立被訴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之理由，要屬適法，並未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符合刑事訴訟認定犯罪事實之嚴格證明程序。檢察官上訴意旨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為不同之評價，再事爭執，尚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九、至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8441號移送併辦要旨，認為被告王中聰於109年4月15日14時12分許，與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2名，共同侵入告訴人住宅，及被告黃青年於109年6月15日17時48分許，侵入告訴人住宅等犯罪事實，與起訴書犯罪事實㈡、㈢為同一犯罪事實等情。然被告王中聰、黃青年前述起訴之犯罪事實，業經本院維持原審無罪判決，上開移送併辦部分無從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為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建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林逸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施淑華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468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中聰


選任辯護人  林春發律師                      
被      告  黃青年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無故侵入住宅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
0年度易字第24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089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中聰係嘉義市○○○街00號（下稱A建物
    ）所有人，明知A建物與告訴人林家祺所有嘉義市○○○街00號
    （下稱B建物）共用前院、後院之中間牆壁，為興建A建物遮
    雨棚，為以下之犯行：
　㈠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民國109年3月14日下午4時許
    ，教唆本無犯意之2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
    踩上A建物、B建物共用之前院中間牆壁，及侵入B建物之後
    院圍牆，該2名男子則明知未經告訴人林家祺之允許，踩上A
    建物、B建物共用之前院中間牆壁，及侵入B建築物之後院圍
    牆。
　㈡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109年4月15日下午2時許，教
    唆本無犯意之2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侵入B
    建物之前院，該2名男子則明知未經林家祺之允許，侵入B建
    物之前院。
　㈢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109年6月15日下午3時許（依
    監視器畫面所示應為下午5時48分許），教唆本無犯意之被
    告黃青年，侵入B建物後院圍牆，被告黃青年則明知未經告
    訴人林家祺之允許，侵入B建物之後院圍牆。
　　因認被告王中聰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9條第1項、第306條
    第1項之教唆侵入住宅罪嫌；被告黃青年所為，係涉犯刑法
    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
    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時，致無從形成對被告有罪之確信，則根據「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檢察官就被告
    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
    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
    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
    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
    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參照
    ）。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之供述
    、告訴人之證述、證人黃兆陽、黃兆謙、羅文陽之證述、告
    訴人戶口名簿、錄音譯文、監視錄影器之翻拍照片、監視錄
    影電子檔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王中聰固坦承：有因A建物施作前、後院採光罩、
    遮雨棚等工程，分別於109年3月14日、4月15日委請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到A建物進行估價，各該姓名不詳之
    人分別有踩上A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之圍牆、A、B建物後院中
    間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於109年6月15
    日請被告黃青年承作相關工程後，被告黃青年有踩上B建物
    後院圍牆等事實。被告黃青年亦坦承：因承攬A建物相關工
    程，曾於109年6月15日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之事實。惟被告2
    人均堅詞否認有何侵入住宅犯行，被告王中聰辯稱：伊沒有
    教唆故意，相關工程人員均係本於其等專業，伊沒有教唆其
    等如何進行工程相關事項等語。被告黃青年辯稱：伊只是施
    作工程前進行測量，因為高度比較高，所以才踩到B建物後
    院圍牆上等語。被告王中聰辯護人則為被告王中聰辯護稱：
    ⑴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規範之「住宅」、「建築物」，應係
    由可以區隔内外之物理 空間所包圍之範圍，在物理區隔範
    圍「内」者，始屬之，才有「侵入」之可能。工程人員所踩
    踏A、B建物間前院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均非屬物理區隔
    範圍「内」之居住日常生活可能所及之範圍。此與庭院、頂
    樓平台、陽台等，或有矮牆、圍牆、遮陽棚等物理區隔内之
    日常生活可能觸及之處所不同，無法相提並論。基於罪刑法
    定原則，本件工程人員踩踏在上開圍牆上，均非侵入「住宅
    」或「附連圍繞之土地」，而不該當犯罪構成要件。⑵B建物
    前院非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指之附連圍繞之土地，B建物
    前院，並無牆垣、圍籬等禁止他人隨意進入之圍障，B建物
    禁止他人進入之鐵捲門設施，乃設置於前院與主建物之間，
    該前院縱屬告訴人之所有土地，亦非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
    指之附連圍繞之土地。基於刑法謙抑性原則，工程人員進入
    B建物前院進行估價作業，無從遽論該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
    。況且B建物及其基地並非告訴人所有。⑶參照民法792條之
    規定，基於修繕A建物工程所需，並非無故侵入。被告王中
    聰委請工程人員搭蓋採光罩或遮雨棚工程，均係與其等成立
    民事承攬契約，對於工程人員如何進行估價或測量，均屬其
    等專業範圍，被告王中聰無從置喙，亦無從成立刑法第306
    條第1項侵入住宅罪之教唆犯等語。　　
五、經查，被告王中聰居住之A建物與告訴人林家祺居住之B建物
    相毗鄰，為同一社區相同型式之連棟透天建物，建物預售時
    ，主建物與道路間原均留有舖設地磚的前院法定空地，大門
    設在臨前院空地的主建物上，相毗鄰的各戶前院法定空地間
    沒有圍牆等物作區隔，與屋前道路間亦無區隔，但同一排許
    多建物均在前院空地增建採光罩或築起圍牆，將建物大門移
    置於臨道路的增建物前，被告王中聰亦在其A建物前院空地
    增建採光罩、圍牆，告訴人居住之B建物前則未施作任何增
    建物，仍維持前院空地的樣貌，有照片2張在卷可參（他卷
    第245、247頁）。次查，被告王中聰有因A建物施作前、後
    院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而分別於109年3月14日、4月15
    日委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工作人員到A建物進行估
    價，各該不詳姓名工作人員分別有踩上A、B建物前院中間圍
    牆（即被告王中聰前院增建採光罩毗鄰B建物前院之圍牆）
    、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並由監視錄影所見，
    109年3月14日係穿著深咖啡色外套、藍白拖之男子，及穿著
    藍色上衣之男子所為；同年4月15日則係穿著白色短袖上衣
    之男子，及戴紅色鴨舌帽之男子所為；被告黃青年因受被告
    王中聰委任承攬A建物採光罩等工程，於109年6月15日有踩
    上B建物後院圍牆進行丈量等事實。業據被告2人於警詢、偵
    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他卷第56至57、64至65、
    133至135頁，原審卷第100至101頁，本院卷第96頁不爭執事
    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證人羅文陽（因施作同一
    社區他戶工程而於109年6月15日到現場勘查之人）分別於警
    詢、偵查時證述均屬相符（他卷第60至61、192至193頁）。
    並有告訴人戶口名簿、錄音譯文、監視錄影翻拍照片26張在
    卷可憑（他卷第17至21、76至80、82至84、85至109頁），
    上開事實應堪認定。
六、被告二人均不爭執上開客觀事實，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⑴
    工程人員踩上A、B建物間的A建物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
    牆，進行估價或測量作業，是否該當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指
    之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⑵工程人員進入B建物前院，進行
    估價作業，是否該當上開法條文義之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之
    土地？⑶工程人員為A建物之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踩上相
    鄰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或進入B建物前院，是否該當上開
    法條文義之無故侵入？⑷本件被告王中聰是否符合教唆犯之
    構成要件？分述如下：
　㈠按所謂「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公寓、大
    樓均屬之。至公寓、大樓之「樓梯間」，雖僅供各住戶出入
    通行，然就公寓、大樓之整體而言，該「樓梯間」為公寓、
    大樓之一部分，而與該公寓、大樓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故
    侵入公寓、大樓之「樓梯間」，難謂無同時妨害居住安全之
    情形（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97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
    所謂建築物，係指住宅以外上有屋面，周有門壁，足蔽風雨
    ，供人出入，且定著於土地之工作物者而言（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非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刑法第306條之妨害
    居住自由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個人的住屋權」，所謂「住
    屋權」係指個人居住場所的私密性與寧靜有不受其他無權者
    侵入或留滯其內干擾與破壞的權利，故住屋權之重心即係個
    人對其住居處所及之範圍有決定何人可以進入或停留其內之
    自由，以及個人在其居住處所中私生活不被干擾或其居住安
    寧有不被破壞之自由。是以，依照前開判決意旨，及本條之
    保護法益，應可認定，本條所規範之「住宅」、「建築物」
    ，應係由可以區隔內外之物理空間所包圍之範圍，在物理區
    隔範圍「內」者，始屬之，才有「侵入」之可能。此亦可從
    同條第1項之「侵入」、第2項之「隱匿其內」之文義解釋探
    求得知。經查，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A、B建物前院中間的
    女兒牆是被告王中聰蓋的等語（他卷第192頁），被告王中
    聰、黃青年均不否認在A建物前院增建採光罩包括圍牆，堪
    認A、B建物前院中間的圍牆，係被告王中聰委被告黃青年所
    施作的採光罩增建物的一部分，並非A、B建物前院的共同壁
    ，合先說明。本件工程人員為勘測施作工程踩踏A、B建物前
    院被告王中聰增建的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均係踩
    踏於圍牆上，均非屬物理區隔範圍「內」之居住日常生活可
    能所及之範圍。此與庭院、頂樓平台、陽台等，或有矮牆、
    圍牆、遮陽棚等物理區隔內之日常生活可能觸及之處所實有
    不同，無法相提並論。故基於罪刑法定原則，本件工程人員
    踩踏在上開圍牆上，均難認係「侵入」告訴人居住之B建物
    「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內，而不該當上開構成要件
    。
　㈡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宅罪之構成要件，係無故侵入「他
    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等處所，始能該
    當。所謂住宅固指供人起居飲食等日常生活所使用之房宅；
    建築物則指有牆壁門窗頂立附著土地可避風雨，供起居休息
    之工作物；再按稱附連圍繞的土地，係指附連或圍繞他人住
    宅或建築物的土地，例如住宅或建築物的庭院，或花園、停
    車場等；惟以設有牆垣、籬笆或壕溝、鐵絲網等以資隔離的
    附連或圍繞住宅或建築物的土地為限，若無此設備，則雖附
    連或圍繞住宅或建築物之地，仍不能成為本罪的行為地（參
    見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增訂四版，第203頁；甘添
    貴，體系刑法各論第一卷，修訂再版，第386頁）。是若土
    地雖附連圍繞於住宅或建築物，而未設有圍繞之牆垣、籬笆
    ，或長生植物者，應認居住人並無禁止他人進入該土地之意
    。查告訴人居住的B建物對外出入的鐵捲門係設在臨前院法
    定空地的主建物，告訴人沒有在前院法定空地做任何增建，
    仍維持空地的原貌，做為停放車輛之用，有B建物照片在卷
    可稽（他卷第245頁），經本院提示上開B建物照片，告訴人
    陳述：門鈴、信箱、電錶、瓦斯錶都設在面對我家鐡捲門的
    柱子側邊，我的機車、汽車停放於前院，我沒有加裝採光罩
    ，就維持原來的空地等語（本院卷第268頁），並在上開B建
    物照片中指出所稱電信箱、電錶、門鈴等設施的樑柱位置（
    本院卷第271頁），可見B建物前院空地，固屬告訴人日常生
    活使用的範圍，但既可供郵務人員隨時進入投遞信件，電信
    、水、電、瓦斯工作人員亦得進出抄錶、檢視各該設施等作
    業，顯見該等人員為執行職務，必須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
    至主建物鐡捲門左側相關設施處始得以作業，甚至不認識的
    第三人，若有與告訴人聯絡的必要，亦必須進入前院空地，
    行至鐵捲門左側樑柱按門鈴，始得與主建物內的告訴人及同
    住家人聯絡。觀諸告訴人提供之卷附B建物前院照片（他卷
    第101頁），均可見B建物前院地磚與道路分界處，並無如牆
    垣、圍籬等以資區隔之相關設施，進入B建物前院後，主建
    物與前院間有設置鐵捲門以資區隔，據此，基於刑法謙抑性
    之原則，B建物前院縱屬告訴人之所有土地，若未探究進入B
    建物前院之原因，僅以單純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要難遽謂
    即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規範危害居住安全之侵入行為。
  ㈢刑法第306條之罪重在保護個人之住屋權即個人居住之場所有
    不受其他人侵入留滯其內干擾與破壞之權利，故該條第1項
    之罪係以未經同意無故進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
    土地或船艦為構成要件。而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
    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
    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
    或建築物，或留滯其內，至其係公然或秘密、和平抑或強行
    為之，均非所問。又有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
    ，應以客觀標準觀察，並不限於法律上所規定者，凡法律、
    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即不能謂非
    正當理由。蓋正當理由之有無，屬於事實之範圍，故該罪之
    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
    意侵入之故意。且該罪係保障個人居住安全，故客觀上仍須
    因行為人之侵入行為已危害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即便告訴
    人曾經向被告王中聰表示，進入B建物所在之土地須得其同
    意，然如前所述，A、B建物相毗鄰，工程人員係為進行被告
    王中聰A建物之採光罩、遮雨棚工程之測量、估價、施作等
    事項，方踩踏A建物毗鄰B建物的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
    牆，或進入B建物前院，依據常理，耗時均非甚久，且係出
    於為進行前述工程事項之目的，實際上對於告訴人之住居權
    利影響十分有限，實難遽認在此目的下所為短暫性的在圍牆
    上或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停留，具有侵入他人住居之主觀犯
    意。
　㈣再者，民法第792條明定「土地所有人因鄰地所有人在其地界
    或近旁，營造或修繕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使用其土地之必
    要，應許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但因而受損害者，得請求
    償金。」，此項民法相鄰關係之規定，重在相鄰不動產之調
    和利用，不使土地所有人負過重的容忍義務，解釋上，在具
    備該條法定要件情況下，土地所有人應許鄰地所有人在不妨
    礙所有人權益時，為營繕房屋所需，負有容忍鄰地所有人使
    用其土地之義務。被告王中聰基於增建A建物採光罩工程所
    需，委由工程人員承攬施作，工程人員於施作前進入鄰地（
    即告訴人前院）進行估價或測量，應屬法律明文規範所容許
    ，亦為道德習慣等所許可，且無背於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具有社會相當性，均可認為有正當理由，而非「無故」侵入
    。且民法第792條鄰地使用權，並不以事先提起民事訴訟，
    經法院判決許可確定為必要，而係土地所有人因此受有損害
    時，得請求償金之依據，倘告訴人因被告王中聰在A建物前
    、後院增建採光罩等工程受有損害，固得依法請求被告王中
    聰賠償，但並無遽論以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之餘地
    。又刑法與民法於社會規範之作用固有不同，然刑法之規範
    效用乃具有最後手段性，此係刑法謙抑性格使然。被告王中
    聰既係因A建物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委請相關工程人員
    施作，於施作前先行估價、測量，而短時間踩踏上開圍牆之
    上，或進入未設有圍籬、鄰近馬路之B建物前院空地，依據
    前揭說明，乃具有社會相當性，基於相鄰關係容忍義務，及
    刑法謙抑性格表彰之最後手段性，亦難遽謂構成刑法第306
    條第1項之侵入住居罪。
　㈤參照上述，上開工程人員既均非「無故侵入」「住宅」或「
    附連圍繞之土地」，而均不成立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罪嫌。
    兼以，被告王中聰委請工程人員在B建物前、後院增建採光
    罩、遮雨棚等工程，均係與其等成立民事上之承攬契約，對
    於相關工程人員如何行估價或測量，均係其等之專業範圍，
    被告王中聰無從置喙。從而，被告王中聰亦無從成立刑法第
    306條第1項之罪之教唆犯。
七、綜上所陳，A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之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
    圍牆，及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既均非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
    規範之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上開工程人員係為進行A建
    物採光罩等工程而為之估價、測量或施作，所為上述行為，
    均非無故侵入，欠缺侵入住居罪之主觀犯意，被告2人即難
    以該罪相繩。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2人
    主觀上確有侵入他人住居之犯意，無從形成有罪確信之心證
    。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2人確有起訴意旨所
    指之侵入他人住居罪犯行，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八、上訴之判斷
  ㈠檢察上訴意旨略謂：
　⒈被告王中聰於109年3月14日、同年4月15日，委請真實姓名、
    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到A建物進行估價，各該不詳之人分別有
    踩上A建物、B建物前院中間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
    建物前院；被告黃青年受被告王中聰委任承作A建物採光罩
    相關工程後，有於109年6月15日有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等事
    實。然「踩踏圍牆」只是過程，重點是不詳之人依被告王中
    聰的意思，進入B建物前院，既屬B建物前院，實係B建物所
    有人生活管領的一部分，告訴人林家祺自能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主張權利，依告訴人歷次指述，告訴人於本案前，
    就已經告知被告王中聰不要進入B建築物的範圍，被告王中
    聰自能知悉告訴人已主張物上請求權，況且，被告王中聰也
    已事先增建A、B建物中間的圍牆，被告王中聰不能主張告訴
    人沒有在B建物坐落的土地設圍牆，就不能主張物上請求權
    ，實務上多認為建築物頂樓陽臺未設圍牆之空間，仍屬私人
    空間，建築物停車場雖不是私人所有，但仍屬私人空間之範
    圍，縱使行經沒有關門的人行道路線進入建築物的停車場，
    仍屬違法，則即使告訴人的前院沒有設牆垣，仍屬B建物一
    體之建築物，被告王中聰仍指使工程人員進入，已侵害到B
    建物所有人之權益。
　⒉被告黃青年及其他工程人員，為施作被告王中聰之工程，已
    踩踏B建物後院圍牆，該圍牆已不是A、B建物共用之圍牆，
    屬B建物所有人的私人範圍，原審認為不屬B建物的私人空間
    ，實值商榷。
　⒊若被告王中聰主張民法第792條之權利，也應依正當之民事訴
    訟程序，由法官依比例原則，審酌告訴人應忍受的時間、程
    度、方式，以民事判決命告訴人接受被告王中聰或其他人適
    當的進入，被告王中聰、黃青年捨正當程序不為，不能認取
    得合法之權利。
　⒋原審判決理由提及「刑法謙抑之原則」，若要以此為由，理
    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2項之規定，為免刑判決為適當，
    而非依同法第301條第1項為無罪判決。
　㈡惟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
    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並參酌該罪係
    保障個人居住安全，自以客觀上因行為人之侵入行為已危害
    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本件A、B建物間前院圍牆、B建物後
    院圍牆，均非屬上開侵入住居罪所指之「住宅」或「附連圍
    繞之土地」。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與道路分界處，並無如牆
    垣、圍籬等以資區隔之相關設施，告訴人所居住B建物對外
    出入的大門係設在主建物臨前院法定空地之鐵捲門，B建物
    的門鈴、信箱、水、電、瓦斯等相關設施均設在鐵捲門旁樑
    柱上，B建物前院縱屬告訴人所有之土地，仍須探究進入B建
    物前院之原因，不能僅以單純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遽謂即
    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危害居住安全之侵入行為。被告王中聰
    委請不詳姓名工程人員於109年3月14日、同年4月15日踩踏A
    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
    院空地，係為進行採光罩等工程之測量、估價，被告黃青年
    承攬A建物前、後院採光罩，於同年6月15日踩踏B建物後院
    圍牆進行丈量，均係出於施作採光罩等工程之短暫停留，非
    無故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欠缺侵入告訴人住宅之主
    觀犯意，且其等上述行為既出於施作採光罩等相關工程，客
    觀上具有有社會相當性，基於民法第792條相鄰關係的調和
    作用，土地所有人在鄰地所有人使用必要的範圍內，負有一
    定的容忍義務，不以必須事前提起民事訴訟，由法院判決許
    可確定為要，告訴人若因此受有損害，得依法請求賠償金，
    然本於刑法謙抑原則表彰之最後手段性，要難遽以刑法第30
    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相繩。此與無正當理由，無故進入客觀
    上可明顯區隔內、外之他人住宅之停車場、樓梯間、頂樓、
    陽台等日常生活所及處所，明顯不同，不能等同視之。又被
    告王中聰委請工程人員增建A建物採光罩工程，工程人員本
    於承攬契約所為相關工程施作，為其等專業，被告王中聰既
    無從置喙，自無侵入住居罪之教唆犯可言。又被告2人不成
    立刑事侵入住居罪，與告訴人得否行使民法上的物上請求權
    ，要屬兩事，不應混為一談。原判決審酌卷內各項證據資料
    ，已於判決理由詳予論述被告2人不成立被訴刑法第306條第
    1項侵入住居罪之理由，要屬適法，並未違背經驗法則及論
    理法則，亦符合刑事訴訟認定犯罪事實之嚴格證明程序。檢
    察官上訴意旨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為不
    同之評價，再事爭執，尚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九、至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8441號移送併
    辦要旨，認為被告王中聰於109年4月15日14時12分許，與姓
    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2名，共同侵入告訴人住宅，及被告
    黃青年於109年6月15日17時48分許，侵入告訴人住宅等犯罪
    事實，與起訴書犯罪事實㈡、㈢為同一犯罪事實等情。然被告
    王中聰、黃青年前述起訴之犯罪事實，業經本院維持原審無
    罪判決，上開移送併辦部分無從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本院
    無從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為說明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建弘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林逸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施淑華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上易字第468號
上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中聰


選任辯護人  林春發律師                      
被      告  黃青年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無故侵入住宅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241號中華民國110年7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08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中聰係嘉義市○○○街00號（下稱A建物）所有人，明知A建物與告訴人林家祺所有嘉義市○○○街00號（下稱B建物）共用前院、後院之中間牆壁，為興建A建物遮雨棚，為以下之犯行：
　㈠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民國109年3月14日下午4時許，教唆本無犯意之2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踩上A建物、B建物共用之前院中間牆壁，及侵入B建物之後院圍牆，該2名男子則明知未經告訴人林家祺之允許，踩上A建物、B建物共用之前院中間牆壁，及侵入B建築物之後院圍牆。
　㈡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109年4月15日下午2時許，教唆本無犯意之2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侵入B建物之前院，該2名男子則明知未經林家祺之允許，侵入B建物之前院。
　㈢被告王中聰基於教唆之犯意，於109年6月15日下午3時許（依監視器畫面所示應為下午5時48分許），教唆本無犯意之被告黃青年，侵入B建物後院圍牆，被告黃青年則明知未經告訴人林家祺之允許，侵入B建物之後院圍牆。
　　因認被告王中聰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9條第1項、第306條第1項之教唆侵入住宅罪嫌；被告黃青年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無從形成對被告有罪之確信，則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之供述、告訴人之證述、證人黃兆陽、黃兆謙、羅文陽之證述、告訴人戶口名簿、錄音譯文、監視錄影器之翻拍照片、監視錄影電子檔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王中聰固坦承：有因A建物施作前、後院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分別於109年3月14日、4月15日委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到A建物進行估價，各該姓名不詳之人分別有踩上A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之圍牆、A、B建物後院中間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於109年6月15日請被告黃青年承作相關工程後，被告黃青年有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等事實。被告黃青年亦坦承：因承攬A建物相關工程，曾於109年6月15日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之事實。惟被告2人均堅詞否認有何侵入住宅犯行，被告王中聰辯稱：伊沒有教唆故意，相關工程人員均係本於其等專業，伊沒有教唆其等如何進行工程相關事項等語。被告黃青年辯稱：伊只是施作工程前進行測量，因為高度比較高，所以才踩到B建物後院圍牆上等語。被告王中聰辯護人則為被告王中聰辯護稱：⑴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規範之「住宅」、「建築物」，應係由可以區隔内外之物理 空間所包圍之範圍，在物理區隔範圍「内」者，始屬之，才有「侵入」之可能。工程人員所踩踏A、B建物間前院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均非屬物理區隔範圍「内」之居住日常生活可能所及之範圍。此與庭院、頂樓平台、陽台等，或有矮牆、圍牆、遮陽棚等物理區隔内之日常生活可能觸及之處所不同，無法相提並論。基於罪刑法定原則，本件工程人員踩踏在上開圍牆上，均非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而不該當犯罪構成要件。⑵B建物前院非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指之附連圍繞之土地，B建物前院，並無牆垣、圍籬等禁止他人隨意進入之圍障，B建物禁止他人進入之鐵捲門設施，乃設置於前院與主建物之間，該前院縱屬告訴人之所有土地，亦非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指之附連圍繞之土地。基於刑法謙抑性原則，工程人員進入B建物前院進行估價作業，無從遽論該條第1項之侵入住宅罪。況且B建物及其基地並非告訴人所有。⑶參照民法792條之規定，基於修繕A建物工程所需，並非無故侵入。被告王中聰委請工程人員搭蓋採光罩或遮雨棚工程，均係與其等成立民事承攬契約，對於工程人員如何進行估價或測量，均屬其等專業範圍，被告王中聰無從置喙，亦無從成立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宅罪之教唆犯等語。　　
五、經查，被告王中聰居住之A建物與告訴人林家祺居住之B建物相毗鄰，為同一社區相同型式之連棟透天建物，建物預售時，主建物與道路間原均留有舖設地磚的前院法定空地，大門設在臨前院空地的主建物上，相毗鄰的各戶前院法定空地間沒有圍牆等物作區隔，與屋前道路間亦無區隔，但同一排許多建物均在前院空地增建採光罩或築起圍牆，將建物大門移置於臨道路的增建物前，被告王中聰亦在其A建物前院空地增建採光罩、圍牆，告訴人居住之B建物前則未施作任何增建物，仍維持前院空地的樣貌，有照片2張在卷可參（他卷第245、247頁）。次查，被告王中聰有因A建物施作前、後院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而分別於109年3月14日、4月15日委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工作人員到A建物進行估價，各該不詳姓名工作人員分別有踩上A、B建物前院中間圍牆（即被告王中聰前院增建採光罩毗鄰B建物前院之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並由監視錄影所見，109年3月14日係穿著深咖啡色外套、藍白拖之男子，及穿著藍色上衣之男子所為；同年4月15日則係穿著白色短袖上衣之男子，及戴紅色鴨舌帽之男子所為；被告黃青年因受被告王中聰委任承攬A建物採光罩等工程，於109年6月15日有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進行丈量等事實。業據被告2人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述明確（他卷第56至57、64至65、133至135頁，原審卷第100至101頁，本院卷第96頁不爭執事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證人羅文陽（因施作同一社區他戶工程而於109年6月15日到現場勘查之人）分別於警詢、偵查時證述均屬相符（他卷第60至61、192至193頁）。並有告訴人戶口名簿、錄音譯文、監視錄影翻拍照片26張在卷可憑（他卷第17至21、76至80、82至84、85至109頁），上開事實應堪認定。
六、被告二人均不爭執上開客觀事實，是本件應審究者厥為：⑴工程人員踩上A、B建物間的A建物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進行估價或測量作業，是否該當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指之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⑵工程人員進入B建物前院，進行估價作業，是否該當上開法條文義之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⑶工程人員為A建物之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踩上相鄰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或進入B建物前院，是否該當上開法條文義之無故侵入？⑷本件被告王中聰是否符合教唆犯之構成要件？分述如下：
　㈠按所謂「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公寓、大樓均屬之。至公寓、大樓之「樓梯間」，雖僅供各住戶出入通行，然就公寓、大樓之整體而言，該「樓梯間」為公寓、大樓之一部分，而與該公寓、大樓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故侵入公寓、大樓之「樓梯間」，難謂無同時妨害居住安全之情形（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97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建築物，係指住宅以外上有屋面，周有門壁，足蔽風雨，供人出入，且定著於土地之工作物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非字第14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刑法第306條之妨害居住自由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個人的住屋權」，所謂「住屋權」係指個人居住場所的私密性與寧靜有不受其他無權者侵入或留滯其內干擾與破壞的權利，故住屋權之重心即係個人對其住居處所及之範圍有決定何人可以進入或停留其內之自由，以及個人在其居住處所中私生活不被干擾或其居住安寧有不被破壞之自由。是以，依照前開判決意旨，及本條之保護法益，應可認定，本條所規範之「住宅」、「建築物」，應係由可以區隔內外之物理空間所包圍之範圍，在物理區隔範圍「內」者，始屬之，才有「侵入」之可能。此亦可從同條第1項之「侵入」、第2項之「隱匿其內」之文義解釋探求得知。經查，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A、B建物前院中間的女兒牆是被告王中聰蓋的等語（他卷第192頁），被告王中聰、黃青年均不否認在A建物前院增建採光罩包括圍牆，堪認A、B建物前院中間的圍牆，係被告王中聰委被告黃青年所施作的採光罩增建物的一部分，並非A、B建物前院的共同壁，合先說明。本件工程人員為勘測施作工程踩踏A、B建物前院被告王中聰增建的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均係踩踏於圍牆上，均非屬物理區隔範圍「內」之居住日常生活可能所及之範圍。此與庭院、頂樓平台、陽台等，或有矮牆、圍牆、遮陽棚等物理區隔內之日常生活可能觸及之處所實有不同，無法相提並論。故基於罪刑法定原則，本件工程人員踩踏在上開圍牆上，均難認係「侵入」告訴人居住之B建物「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內，而不該當上開構成要件。
　㈡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宅罪之構成要件，係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等處所，始能該當。所謂住宅固指供人起居飲食等日常生活所使用之房宅；建築物則指有牆壁門窗頂立附著土地可避風雨，供起居休息之工作物；再按稱附連圍繞的土地，係指附連或圍繞他人住宅或建築物的土地，例如住宅或建築物的庭院，或花園、停車場等；惟以設有牆垣、籬笆或壕溝、鐵絲網等以資隔離的附連或圍繞住宅或建築物的土地為限，若無此設備，則雖附連或圍繞住宅或建築物之地，仍不能成為本罪的行為地（參見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增訂四版，第203頁；甘添貴，體系刑法各論第一卷，修訂再版，第386頁）。是若土地雖附連圍繞於住宅或建築物，而未設有圍繞之牆垣、籬笆，或長生植物者，應認居住人並無禁止他人進入該土地之意。查告訴人居住的B建物對外出入的鐵捲門係設在臨前院法定空地的主建物，告訴人沒有在前院法定空地做任何增建，仍維持空地的原貌，做為停放車輛之用，有B建物照片在卷可稽（他卷第245頁），經本院提示上開B建物照片，告訴人陳述：門鈴、信箱、電錶、瓦斯錶都設在面對我家鐡捲門的柱子側邊，我的機車、汽車停放於前院，我沒有加裝採光罩，就維持原來的空地等語（本院卷第268頁），並在上開B建物照片中指出所稱電信箱、電錶、門鈴等設施的樑柱位置（本院卷第271頁），可見B建物前院空地，固屬告訴人日常生活使用的範圍，但既可供郵務人員隨時進入投遞信件，電信、水、電、瓦斯工作人員亦得進出抄錶、檢視各該設施等作業，顯見該等人員為執行職務，必須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至主建物鐡捲門左側相關設施處始得以作業，甚至不認識的第三人，若有與告訴人聯絡的必要，亦必須進入前院空地，行至鐵捲門左側樑柱按門鈴，始得與主建物內的告訴人及同住家人聯絡。觀諸告訴人提供之卷附B建物前院照片（他卷第101頁），均可見B建物前院地磚與道路分界處，並無如牆垣、圍籬等以資區隔之相關設施，進入B建物前院後，主建物與前院間有設置鐵捲門以資區隔，據此，基於刑法謙抑性之原則，B建物前院縱屬告訴人之所有土地，若未探究進入B建物前院之原因，僅以單純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要難遽謂即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規範危害居住安全之侵入行為。
  ㈢刑法第306條之罪重在保護個人之住屋權即個人居住之場所有不受其他人侵入留滯其內干擾與破壞之權利，故該條第1項之罪係以未經同意無故進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為構成要件。而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或留滯其內，至其係公然或秘密、和平抑或強行為之，均非所問。又有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並不限於法律上所規定者，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即不能謂非正當理由。蓋正當理由之有無，屬於事實之範圍，故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且該罪係保障個人居住安全，故客觀上仍須因行為人之侵入行為已危害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即便告訴人曾經向被告王中聰表示，進入B建物所在之土地須得其同意，然如前所述，A、B建物相毗鄰，工程人員係為進行被告王中聰A建物之採光罩、遮雨棚工程之測量、估價、施作等事項，方踩踏A建物毗鄰B建物的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或進入B建物前院，依據常理，耗時均非甚久，且係出於為進行前述工程事項之目的，實際上對於告訴人之住居權利影響十分有限，實難遽認在此目的下所為短暫性的在圍牆上或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停留，具有侵入他人住居之主觀犯意。
　㈣再者，民法第792條明定「土地所有人因鄰地所有人在其地界或近旁，營造或修繕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有使用其土地之必要，應許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但因而受損害者，得請求償金。」，此項民法相鄰關係之規定，重在相鄰不動產之調和利用，不使土地所有人負過重的容忍義務，解釋上，在具備該條法定要件情況下，土地所有人應許鄰地所有人在不妨礙所有人權益時，為營繕房屋所需，負有容忍鄰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之義務。被告王中聰基於增建A建物採光罩工程所需，委由工程人員承攬施作，工程人員於施作前進入鄰地（即告訴人前院）進行估價或測量，應屬法律明文規範所容許，亦為道德習慣等所許可，且無背於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具有社會相當性，均可認為有正當理由，而非「無故」侵入。且民法第792條鄰地使用權，並不以事先提起民事訴訟，經法院判決許可確定為必要，而係土地所有人因此受有損害時，得請求償金之依據，倘告訴人因被告王中聰在A建物前、後院增建採光罩等工程受有損害，固得依法請求被告王中聰賠償，但並無遽論以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之餘地。又刑法與民法於社會規範之作用固有不同，然刑法之規範效用乃具有最後手段性，此係刑法謙抑性格使然。被告王中聰既係因A建物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委請相關工程人員施作，於施作前先行估價、測量，而短時間踩踏上開圍牆之上，或進入未設有圍籬、鄰近馬路之B建物前院空地，依據前揭說明，乃具有社會相當性，基於相鄰關係容忍義務，及刑法謙抑性格表彰之最後手段性，亦難遽謂構成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侵入住居罪。
　㈤參照上述，上開工程人員既均非「無故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而均不成立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罪嫌。兼以，被告王中聰委請工程人員在B建物前、後院增建採光罩、遮雨棚等工程，均係與其等成立民事上之承攬契約，對於相關工程人員如何行估價或測量，均係其等之專業範圍，被告王中聰無從置喙。從而，被告王中聰亦無從成立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罪之教唆犯。
七、綜上所陳，A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之採光罩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既均非刑法第306條第1項所規範之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上開工程人員係為進行A建物採光罩等工程而為之估價、測量或施作，所為上述行為，均非無故侵入，欠缺侵入住居罪之主觀犯意，被告2人即難以該罪相繩。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2人主觀上確有侵入他人住居之犯意，無從形成有罪確信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2人確有起訴意旨所指之侵入他人住居罪犯行，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八、上訴之判斷
  ㈠檢察上訴意旨略謂：
　⒈被告王中聰於109年3月14日、同年4月15日，委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到A建物進行估價，各該不詳之人分別有踩上A建物、B建物前院中間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被告黃青年受被告王中聰委任承作A建物採光罩相關工程後，有於109年6月15日有踩上B建物後院圍牆等事實。然「踩踏圍牆」只是過程，重點是不詳之人依被告王中聰的意思，進入B建物前院，既屬B建物前院，實係B建物所有人生活管領的一部分，告訴人林家祺自能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主張權利，依告訴人歷次指述，告訴人於本案前，就已經告知被告王中聰不要進入B建築物的範圍，被告王中聰自能知悉告訴人已主張物上請求權，況且，被告王中聰也已事先增建A、B建物中間的圍牆，被告王中聰不能主張告訴人沒有在B建物坐落的土地設圍牆，就不能主張物上請求權，實務上多認為建築物頂樓陽臺未設圍牆之空間，仍屬私人空間，建築物停車場雖不是私人所有，但仍屬私人空間之範圍，縱使行經沒有關門的人行道路線進入建築物的停車場，仍屬違法，則即使告訴人的前院沒有設牆垣，仍屬B建物一體之建築物，被告王中聰仍指使工程人員進入，已侵害到B建物所有人之權益。
　⒉被告黃青年及其他工程人員，為施作被告王中聰之工程，已踩踏B建物後院圍牆，該圍牆已不是A、B建物共用之圍牆，屬B建物所有人的私人範圍，原審認為不屬B建物的私人空間，實值商榷。
　⒊若被告王中聰主張民法第792條之權利，也應依正當之民事訴訟程序，由法官依比例原則，審酌告訴人應忍受的時間、程度、方式，以民事判決命告訴人接受被告王中聰或其他人適當的進入，被告王中聰、黃青年捨正當程序不為，不能認取得合法之權利。
　⒋原審判決理由提及「刑法謙抑之原則」，若要以此為由，理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2項之規定，為免刑判決為適當，而非依同法第301條第1項為無罪判決。
　㈡惟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並參酌該罪係保障個人居住安全，自以客觀上因行為人之侵入行為已危害個人居住安全為要件。本件A、B建物間前院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均非屬上開侵入住居罪所指之「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B建物前院法定空地與道路分界處，並無如牆垣、圍籬等以資區隔之相關設施，告訴人所居住B建物對外出入的大門係設在主建物臨前院法定空地之鐵捲門，B建物的門鈴、信箱、水、電、瓦斯等相關設施均設在鐵捲門旁樑柱上，B建物前院縱屬告訴人所有之土地，仍須探究進入B建物前院之原因，不能僅以單純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遽謂即屬刑法第306條第1項危害居住安全之侵入行為。被告王中聰委請不詳姓名工程人員於109年3月14日、同年4月15日踩踏A建物毗鄰B建物前院圍牆、B建物後院圍牆，及進入B建物前院空地，係為進行採光罩等工程之測量、估價，被告黃青年承攬A建物前、後院採光罩，於同年6月15日踩踏B建物後院圍牆進行丈量，均係出於施作採光罩等工程之短暫停留，非無故侵入住宅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欠缺侵入告訴人住宅之主觀犯意，且其等上述行為既出於施作採光罩等相關工程，客觀上具有有社會相當性，基於民法第792條相鄰關係的調和作用，土地所有人在鄰地所有人使用必要的範圍內，負有一定的容忍義務，不以必須事前提起民事訴訟，由法院判決許可確定為要，告訴人若因此受有損害，得依法請求賠償金，然本於刑法謙抑原則表彰之最後手段性，要難遽以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相繩。此與無正當理由，無故進入客觀上可明顯區隔內、外之他人住宅之停車場、樓梯間、頂樓、陽台等日常生活所及處所，明顯不同，不能等同視之。又被告王中聰委請工程人員增建A建物採光罩工程，工程人員本於承攬契約所為相關工程施作，為其等專業，被告王中聰既無從置喙，自無侵入住居罪之教唆犯可言。又被告2人不成立刑事侵入住居罪，與告訴人得否行使民法上的物上請求權，要屬兩事，不應混為一談。原判決審酌卷內各項證據資料，已於判決理由詳予論述被告2人不成立被訴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居罪之理由，要屬適法，並未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符合刑事訴訟認定犯罪事實之嚴格證明程序。檢察官上訴意旨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為不同之評價，再事爭執，尚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九、至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8441號移送併辦要旨，認為被告王中聰於109年4月15日14時12分許，與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2名，共同侵入告訴人住宅，及被告黃青年於109年6月15日17時48分許，侵入告訴人住宅等犯罪事實，與起訴書犯罪事實㈡、㈢為同一犯罪事實等情。然被告王中聰、黃青年前述起訴之犯罪事實，業經本院維持原審無罪判決，上開移送併辦部分無從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為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及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建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林逸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施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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